
1. 立法監督簽約、審查 
                 (要簽，但不能亂簽) 

2. 未立法，服貿退回政院 
(要簽，但不能亂簽) 

但不能閉著眼睛隨便簽 違法暴民？ 
 

大法官會議 已作出釋憲說明， 

立法院靜坐完全合法。 
 

政黨操弄？ 
 

  學生大多為無利害關係之群體，發
現讓大家受害的事情時，才會這樣奮
不顧身站出來，不受利益的約束。 
 

不是說要逐條審查了？ 
 

逐條審查是幌子，只能表決，不能改 

• 賣掉的國家賺不回來， 
   自己的服貿自己作主。 
 

• 主動了解服貿內容， 
   打電話給選區立委表達意見。 

______選區立委 _______  
國會電話：____________ 
服務電話：____________ 
 

這些  你真的都能接受嗎？ 

範例： 
你知道服貿沒有法律監督嗎？不要跟我
說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，服貿不是行政命
令。請退回服貿，立法監督後再審。否
則我不會繼續投給你。 


